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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
114 年採購缺失態樣彙整表 

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法令依據 

一、招標階段 

1 

招標文件未使用工程會最新訂頒之各

類範本(如投標須知、投標廠商聲明書、

契約範本等)。 

「政府採購法」第63條第1 

項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102年5月13日工程稽字第

10200169940號函 

2 

更正公告之[是否異動招標文件]欄位

登載「是」，僅於「附加說明」欄位登

載「招標文件更新」，未見機關明確登

載招標文件變更、補充、釋疑事項或其

摘要。 

「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

行辦法」第12條第1項第6

款 

3 

招標公告[廠商資格摘要]欄未登載其

資格或所載之廠商資格與投標須知投

標廠商之基本資格所敘不一致。 

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

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2條

規定。「政府採購公告及公

報發行辦法」第7條第1項

第13款 

4 

招標公告[是否提供電子投標]登載為:

「否」，惟投標須知仍載有電子投標方

式及電子投標廠商須知。 

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」一、招標文件資料錯誤 

5 

招標機關為公立學校或公所，接受上級補

助辦理採購，卻於投標須知「依採購法第

4 條接受補助辦理採購者，補助機關名

稱及地址」填寫。 

「政府採購法」第4條、「政

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」一、

（二） 

6 
招標公告已登載開標時間、地點，惟

投標須知:依採購法不公開開標之依據

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」一、招標文件資料錯

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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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
114 年採購缺失態樣彙整表 

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法令依據 

誤填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

標辦法第 4條第 1項。 

7 

採購案非屬巨額工程採購，且經查未

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，招、決標

公告[是否依據採購法第 11 條之 1，成

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] 誤填「是」，

誤解法條規定。 

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」一、（二） 

8 

投標須知分別規定押標金、履約保證

金及保固保證金予以減收金額:行政院

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得

獎廠商，減收原應繳額度之 50%。惟採

購案之投標廠商，尚非上述金質獎表

揚對象(表揚優異之工程主辦機關、廠

商及個人)。 

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」一、（二） 

9 

投標須知，投標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

件(二)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，列有

「工廠登記證」，未配合行政院公共

工程委員會 104 年 10 月 29 日工程企

字第 10400346970 號函規定，因工廠

登記制度簡化為「登記不發證」，爰

將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

認定標準」第 3條「工廠登記證」修

正為「工廠登記證明文件」。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104年10月29日工程企字

第10400346970號函 

10 
投標須知採購標的之維護修理勾選:由

得標廠商負責一定期間，費用計入標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107年1月11日工程企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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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
114 年採購缺失態樣彙整表 

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法令依據 

價決標，其期間為：保固二年。投標

項目及規格表未見維護修理預算或相

關說明(維護修理與保固不同)。 

10700010910號函 

11 
契約第 3條契約價金之給付，漏列契

約金額。 

「採購契約要項」第30點

第1項 

12 

契約第 4條契約價金之調整：未參依

範本欄位，填妥減價收受之計罰條

件，致使履約管理及驗收過程如有需

減價收受之情形，機關將無法予以計

罰。 

「政府採購法」第6條 

13 

辦理工程採購，招標文件規定不依物價

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，未妥適訂定

工程款隨物價指數調整方式。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

110 年 2月 9日工程企字

第 1100100065 號函 

14 

契約保險規定廠商於履約期間應辦理專

業責任險及旅行業責任保險，其中有關

專業責任險係指專門職業人員之責任保

險（如醫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律師、

保險經紀人等），惟採購標的屬「旅遊

案」，非屬專業責任險可投保範疇，機關

訂定上開保險種類，顯有錯誤。  

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」一、（四） 

15 
契約保險規定:漏填承保範圍及每一事

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。 

「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

樣」一(一) 、三(一)。 

16 

依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22 條 1 項各項採

限制性招標，簽辦時僅抄錄法條內容，

未就個案情形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
人員核定。 

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」

第23條之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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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採購缺失態樣彙整表 

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法令依據 

二、開標、審標、決標階段 

1 

本案採限制性招標向原供應廠商採購，

開標前未見行查詢「拒絕往來廠商」或

判決書。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104 年 8月 17 日工程企字

第 10400264310 號函 

2 

未落實查詢投標廠商是否被刊登為

「拒絕往來廠商」，或未於決標前、

議價前再次查詢確認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8 

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

09800243550號函 

3 

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採購案，依

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

法」第 3條規定當場改採限制性招標辦

理議價，依規底價之訂定前應先參考廠

商報價或估價單。依底價核定表所載業

務單位僅提供預算金額、業務單位建議

金額，尚無市場行情及投標廠商報價

等，供底價核定人參考。 

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」

第 54 條第 3項 

4 

開、決標紀錄記載不全、錯誤或缺漏，

例如：錯填決標原則、底價、開標日期

及其他必要事項等。 

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」

第 68 條 

5 

依政府採購法第 61 條：「…應於決標後

一定期間內，將決標結果之公告刊登於

政府採購公報，並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

商…」，僅見以「決標結果通知書」通

知得標廠商，未見通知未得標廠商。 

政府採購法第 61 條 

6 

投標須知及投標廠商證件審查表要求

廠商檢附廠商及負責人印鑑印模單、提

出該「印鑑」印文之正確證明等。 

工程會89年3月17日(八九)

工程企字第89007258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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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
114 年採購缺失態樣彙整表 

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法令依據 

三、履約階段 

1 

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，未訂定廠商執行品

質管理、環境保護、施工安全衛生之責

任，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

標準。如契約第11條工程品管，檢(試)

驗方式及重點項目訂定之檢查程序及

檢驗標準未勾選或填列。 

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70條 

2 

依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

分工表，廠商向業主申報完工，業主之

權責為「核定」，查採購機關函復廠商

說明內容敘述「本府准予備查」，與契

約規定權責不符。 

契約規定權責 

3 

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及公共工程監造報

表，二者登載內容相當。惟公共工程施

工日誌未經相關人員簽章。 

「營造業法」第 32 條 

4 
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，惟未見督導施工

情形亦未留存紀錄備查。 

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

作業要點」第15點 

5 

工程採購經辦理契約變更或履約延期

情形，廠商保險投保內容未依變更後

辦理保險額度增加或期限展延。 

「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

樣」四、（二） 

6 

契約價金金額於履約期間有增減者，履

約保證金未就增減比率調整，由機關通

知廠商補足或退還。  

「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

保作業辦法」第16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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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
114 年採購缺失態樣彙整表 

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法令依據 

7 

圖說、監造報表、竣工圖及結算文件等

皆未加蓋負責技師執業圖記並簽署(非

執業機構章及技師私章）。 

技師法第 16 條。行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98年12月2 

日工程技字第09800526520 

號函 

四、驗收及保固階段 

1 
無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主驗人

員進行驗收之簽呈資料。 
「政府採購法」第71條 

2 

廠商於申請工程竣工，未見機關收到書

面通知起七日內會同監造單位辦理現

場確認是否竣工後作成紀錄。 

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」

第 92 條 

3 
驗收紀錄及結算證明書，未經監辦人員

簽章，亦未敘明原因及法令依據。 

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」

第 96 條 

4 驗收作業未依規定期限內辦理驗收。 
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」

第 92 條 

5 

驗收紀錄之「驗收經過」一欄略以記

載「……驗收結果與契約、圖說、貨 

樣規定相符」之內容過於簡略。 

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」 

第96條 

6 

製作結算驗收證明書，未依政府採購

法施行細則第101條第2項規定，機關

應於驗收完畢後十五日內填具。 

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」

第101條第2項 

五、其他 

1 
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規定，

委員區分為「專家、學者委員」及

「專家、學者以外之委員」，惟機關簽

成立評選委員會，仍引用外聘、內聘

用語。 

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」第 4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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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採購缺失態樣彙整表 

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法令依據 

2 

簽請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，並指定召集

人、副召集人，簽文中仍載有：「評選當

日正、副召集人均因故未能出席或因故

出缺時，……則由出席委員互選產生

之。」。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

年11月11日工程企字第 

1100101893號令 

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」第7條 

3 

辦理資格審查後隨即召開評選會議，審

查服務建議書及工作小組作成初審意

見均需作業時間，且受評廠商資料及初

審意見送請委員審閱亦需相當時間，作

業時間似過於倉促，恐流於形式而未能

符合成立工作小組協助委員評選之規

範目的。 

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」第3條 

4 

工作小組有提出初審意見，工作小組所

擬之初審意見過簡，如僅載明投標文件

之頁碼，未載明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

所報內容是否具可行性，並符合招標文

件所定之目的、功能、需求、特性、標

準、經費、期程等提供委員參考。  

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」第3條 

5 

評選會議紀錄登載校長為主席，惟校長

未納入該案採購評選委員會名單，非屬

採購案評選委員卻擔任評選會議主席。 

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」第7條第3項 

6 
製作評選會議紀錄，未見由出席委員全

體簽名。 

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」第 9條第 4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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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法令依據 

7 
製作評選結果彙整總表，漏載廠商名稱

及應附記事項等。 

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」第6條之1 

8 

評分審查須知審查委員會委員名單保

密規定勾選本案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

訊網站公開審查委員名單，惟查政府電

子採購網採購評選委員名單傳輸時間，

似為決標後甫傳輸委員名單。 

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」第6條第1項 

9 

專家學者以外委員建議名單，部分與工

作小組建議名單相同。似工作小組兼任

委員，「為避免角色衝突，不宜兼任」

辦理。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

年 2月 20日工程企字第

09500060030號函 

10 

簽約時，將機關內部決策前之簽辦文

件，例如工作小組初審意見、招標簽案

簽文及函稿納入契約附件。 

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第18條

第1項第第3款 

11 

評審結果簽核表之填表說明，仍引用非

現行規定，依據「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

標作業須知」第六條之規定辦理，「機

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」，該須

知已停止適用。 

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」一、招標文件資料錯

誤 

12 

機關辦理採購之文件，除依會計法或其

他法律規定保存者外，未另備具一份保

存於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。 

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107 條 

 


